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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校為鼓勵教師改善教學、從事研究、發表論文與出版著作，以提升教學與研

究水準，特訂定「文藻外語大學獎勵教師論文著作、創研作品實施要點」（以下

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 獎勵類別： 

（一） 經合格立案出版社發行之學術著作。 

（二） 以本校名義在國內、外學術期刊或學術論文專書所發表之論文。 

（三） 從事教學研究及與校外合作研發所創研之軟、硬體實務產品或展演作品。 

教科書不予獎勵。 

三、 基本申請條件： 

（一）本校專任教師及專案教師，且其作品應註明作者為文藻外語大學教師。 

（二）符合本校現有學科及教師個人專長或改進教學確有績效。 

（三）論文及學術著作須為研究原著，並以在前一年（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）

已出版者為限。設計相關之創研軟、硬體實務產品或展演作品，亦須為前

一年（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）之成品。 

四、 獎勵原則： 

（一）專書：具 ISBN 國際標準書號並經與主編寫作溝通或一定審查程序之學術

研究類專書。以第一版申請為限。依申請人提供之資料，經學術暨研究獎



   

勵補助審議委員會(以下簡稱學審會)認定該作品具學術地位者，最高得 5

點。篇章不予獎勵。 

（二）期刊論文（含線上論文、光碟論文）：須具有國際標準期刊號(ISSN)。  

1. 優良獎勵：SCI、SSCI、A&HCI、TSSCI、THCI、EI 或公認之同等級論

文，每篇得 10 點。與任職於境外學術研究機構之學者合著者(含大陸、

港澳地區)，每篇得 15 點(須為第一、二名作者)。以上均需檢附期刊資

料庫收錄證明，分類級數以最新公告結果為主。 

2. 基本獎勵：其它發表於有論文全文外審制度之期刊論文，每篇得 3 點。 

3. 所提送之論文若僅為壁報論文、口頭報告、簡報資料或非完整論文則不

予獎勵。 

（三）評論文、技術報告、Technical Note 者，依以上原則發給 50%點數之獎勵。 

（四）教學研究及與校外合作研發所創研之軟、硬體實務產品： 

1. 因研究發明獲發明專利證書者，每件得 9-10 點。 

2. 因研究發明獲新型或新式樣專利證書者，每件得 6-7 點。 

3. 校外實務教學、專題製作（含軟體、硬體設計）之創作，通過審查給予

獎勵者，每件得 2-3 點。 

（五）藝術類科教師之展演作品（按教育部送審作品之規定），作品發表之場所在

國家級展演中心者得 6-7 點，其他如在各縣市文化中心、公私立大學院校

之藝文中心等，通過審查給予獎勵者，每件得 2-3 點。 

（六）以上點數均四捨五入至整數。 

（七）獎勵點數之分配：獨立著作者全額發給；由二人（含）以上合著者，依貢

獻比例分配。 

五、 申請暨審查程序： 

（一）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，並依資料檢核表檢附相關資料，依行政程序提出申

請。附件不全者，不予受理。 

（二）受理申請時間：每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。 

（三）申請案之審查由學審會擔任之(學審會組成方式另訂之)，必要時得視該學

術領域之需要，委託專家學者協助審查。學審會應逐案審查、並列出獎勵

與否之原因及點數。 

（四）申請案經校長核定後，發給獎勵。 

六、 同一著作、論文、作品不得重覆申請獎勵。內容極相近之多篇論文得選擇其中獎

勵點數較高之一篇給予獎勵。 

七、 本要點之經費來源為本校校內經費，每年經費依當年度財務狀況調整之。獎勵點

數換算之金額訂定，由學審會審定。 

八、 獲獎勵之著作、論文、作品由承辦單位統一彙整後上網公布，一式三份（藝術創

作以照片呈現）分別留存承辦單位、系（所）、中心、學校圖書館，供各界閱覽。 



   

九、 若教師獲獎勵之論文著作、創研作品經檢舉且調查認定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，

教師須全數繳回該論文著作、創研作品之獎勵金額給學校，不得異議。 

十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